
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

免修課程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壹 

、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姓 名： 班 級： 學 號： 

性 別：□男   □女 家長簽章： 電 話： 

申請人(學生簽章)： 導師簽章： 

申請

方式 
□免修課程 

年級 學期 

□一年級 □二年級 □三年級 □上學期   □下學期 

貳 

、 

申 

請 

課 

程 

免 

修 

（由

申請

人填

寫 

科目

代碼 

科目名稱

(學習領域) 
成績 

學

分 

免修條件 

（請檢附佐證資料） 
審核欄 

（由審查單位填寫） 

審核結果 審核人員 

    
□能力檢定（全民英檢、多益…等） 
□專業證照（勞委會技術師證…等） 
□學科課程（成績及格、修課證明…等）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 

    
□能力檢定（全民英檢、多益…等） 
□專業證照（勞委會技術師證…等） 
□學科課程（成績及格、修課證明…等）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 

    
□能力檢定（全民英檢、多益…等） 
□專業證照（勞委會技術師證…等） 
□學科課程（成績及格、修課證明…等）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 

    
□能力檢定（全民英檢、多益…等） 
□專業證照（勞委會技術師證…等） 
□學科課程（成績及格、修課證明…等）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 

本人申請免修課程，共計   科（    學分），檢附佐證文件如下：（請依序條列） 

（1） 

（2） 

（3） 

＊以上填寫內容及佐證資料確認無誤：           (簽名) 

 

註冊組 

承辦人核章 
 

教務處 

主管核章 
 校長核章  

 
備註： 
一、免修課程申請期程請依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規定之期限辦理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二、申請必修英語課程免修者，同一張佐證文件（證照、考試成績單、檢定證書…等）僅限申請免修一門課程，

重複申請者，不予通過，已通過者予以撤銷免修資格。 
四、申請各項免修課程之佐證資料，請提供【正本】以供查驗（驗畢即返還申請人），審查單位留影本備查。 

五、申請各類課程免修，申請人應審慎安排當學期課程，需異動者請於開學日前自行辦理，逾期恕無法受理。 


